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 

英語文課程全英語授課計畫 111-1入校諮詢輔導懶人包 

 

一、目的 

為了解執行計畫學校推動全英教學的實施現況及困難，本計畫團隊透過諮詢輔導委員提

出專業建議，強化執行計畫學校全英教學品質與成效。 

 

二、時間 

中華民國 111年 9月 5 日至 12月 2日。 

 

三、流程 

1. 邀約委員期間： 

□ 執行學校請務必依諮詢輔導委員分組名單「主動」邀約團隊「指定」之委員，且

請詢問並協助委員交通與接送需求，團隊不代替學校聯繫或媒合委員。 

□ 執行過 110學年度計畫之前導學校，可二擇一進行諮詢輔導方式：(1)邀約委員入

校觀課，或(2)僅進行諮詢座談會；111 學年度新加入執行計畫之學校，僅以座談

會為主。流程規劃可參考圖一與圖二。 

□ 執行學校與委員確定邀約時間、諮詢輔導方式後，請於 9/23(五)前填寫 Google

表單「111-1 學校邀約諮詢輔導委員狀況回報」，以利團隊掌握狀況。回報表單

中的入校日期及時間，請與委員討論並同意後再填寫。 

2. 邀約委員後的準備：依諮詢輔導方式分別列點 

2-1座談會 

□ 執行學校應於委員入校前，先行提供其全英語授課計畫相關資料，例：全英

授課規劃、全英教案、授課教材等，以利委員更完善、準確地協助授課教師。 

□ 執行學校請主動核撥諮詢費 2500 元/次給委員，若委員有交通補助需求也

請協助（學校可使用計畫「國內旅費、短程車資」經費項目）。 

2-2入校觀課 

□ 說課時提供教案及授課教材；觀課時提供「全英教學檢核機制表」（附件一）

給委員填寫，觀課結束向委員索取此份資料時，請提醒委員先自行拍照或掃

描留存。 

□ 執行學校請主動核撥諮詢費 2500 元/次給委員，若委員有交通補助、接送需

求也請協助（學校可使用計畫「國內旅費、短程車資」經費項目）。 



四、進行方式 

1. 諮詢輔導形式請盡量以「實體」為主，並做好防疫措施；若學校訂有相關規定不便實

體入校，可與諮詢輔導委員協調以線上形式觀課，由學校安排妥適即可。 

2. 邀約委員入校諮詢輔導，每校以一次為原則，若有一次以上需求，請先確認經費許可，

邀請次數上限為兩次，但仍以委員是否方便第二次入校為主；一次係指 90-120 分鐘

（1.5-2小時），其中入校觀課指每校一人一節課為原則，若有第三位教師之觀課需求，

請安排其為下學期優先觀課輔導之對象。 

3. 諮輔委員入校完畢，委員會填寫 Google表單「111-1諮詢輔導委員諮詢表」或「111-1

教學檢核機制表」（附件二），以了解學校的執行狀況。 

4. 請務必邀請團隊指定之諮詢輔導委員（以諮詢費 2500 元支應），若仍須請其他自聘之

專家學者協助，請再另以諮詢費或外聘講座鐘點費支應自聘專家學者。 

5. 經費項目可互相勻之，但建議學校仍須與自校主計確認。 

 

五、聯絡資訊 

若有任何疑問，歡迎聯絡助理李映儒。 

電話 02-7749-7794／電子信箱：ntnululu@moeteie.org  

 

  

 

Google表單「111-1學校邀約諮詢輔導委員狀況回報」 

https://forms.gle/FzjAFLrV7RzVLRtx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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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一 諮輔委員座談會參考流程 

 

圖二 諮輔委員入校觀課參考流程 

 

 

 

 

 



圖三 111-1委員入校諮詢輔導 SOP 程序──座談會 

 

圖四 111-1委員入校諮詢輔導 SOP 程序──入校觀課 

 

 

  



附件一：全英教學檢核機制表（學校可參閱計畫書附件五） 



附件二：111-1諮詢輔導委員諮詢表、111-1教學檢核機制表（委員可參閱手冊 P.43、P.45） 

 

  



附件三：學校應執行清單 

 


